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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86

证券简称：

ST

围海 公告编号：

2026-007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工程项目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6年3月26日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

https://ctbpsp.com/#/bulletinDetail?uuid=fd30af95-5ae8-4801-a3f9-170979604306&inpvalue=%E4%B8%AD%E8%81%

94%E9%87%91%E5%9C%B0&dataSource=0&tenderAgency=）查询获悉，已确定公司（牵头方）、福建泰银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福建禹澄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中联金地贺州数字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EPC总承包（二标段）” 的中标单位，项目中

标金额为22,096.6669万元（具体合同金额以双方最终签订的合同为准）。

一、项目招标人及项目概况

1、招标人：中联金地（贺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该项目承包方式：EPC工程总承包

3、工期：360日历天

4、项目概况：二标段总建筑面积约为89,893㎡ ，包含烘干车间、冷库、包装间、包材库、辅材库、培养车间（含围护结构）、出菇车

间（含围护结构）、灭菌车架/养菌培养、下架打冷车间（含围护结构）。

5、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中联金地贺州数字智慧农业产业园项目EPC总承包（二标段）”中标金额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8.90%。 若最终

签订合同，将对公司未来期间的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该项目招标人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的签订尚存在不确定性，同时，若公司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可能存在实际履行

过程中如遇到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项目无法履行或终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龙佰集团 公告编号：

2026-020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

券获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7月31日、2025年8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一般授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一批或

分批形式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待偿还余额总计不超过折合人民币6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1日、2025

年8月21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

创新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525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0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根据资金需要和市场情况办理本次公司

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

2026-016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盛达资源” ）控股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超过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达集团” ）通知，获悉控

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甘肃盛达

集团有限

公司

是 3,500,000 1.73% 0.51%

2025年3月26

日

2026年3月26

日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兰州金昌

路

支行

赵庆 是 9,000,000 46.70% 1.30%

2025年3月24

日

2026年3月26

日

合计

12,500,

000

5.65% 1.81% - - -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

限售

股

是否

为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

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赵满

堂

是

7,000,

000

19.34

%

1.01

%

否 否

2026

年3月

26日

办理解

除质押

手续之

日止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兰州金

昌路

支行

为公司控股

股东融资提

供担保

赵庆 是

6,500,

000

33.73

%

0.94

%

合计

13,

500,

000

24.3

4%

1.96

%

- - - - - -

注：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甘肃盛

达集团

有限公

司

202,

140,210

29.30

%

197,

859,000

194,

359,000

96.15

%

28.17

%

194,

359,000

100.00

%

0 0.00%

赵满堂

36,189,

200

5.25%

10,000,

000

17,000,

000

46.98

%

2.46%

17,000,

000

100.00

%

0 0.00%

三河华

冠资源

技术有

限公司

28,585,

723

4.14%

20,000,

000

20,000,

000

69.96

%

2.90%

20,000,

000

100.00

%

0 0.00%

赵庆

19,270,

650

2.79%

16,256,

895

13,756,

895

71.39

%

1.99%

13,756,

895

100.00

%

0 0.00%

王小荣 213,400 0.03% 0 0 0.00% 0.00% 0 0.00% 0 0.00%

合计

286,

399,183

41.51

%

244,

115,895

245,

115,895

85.59

%

35.53

%

245,

115,895

100.00

%

0 0.00%

注：上表出现合计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尾数上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

均为79,136,895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7.63%，占公司总股本的11.47%，对应融资余额

为45,945.00万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

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目前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1、控股股东盛达集团

名称：甘肃盛达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1号盛达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属制品销售；有色

金属合金销售；贵金属冶炼；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

橡胶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通信设备销

售；仪器仪表销售；智能仪器仪表销售；金银制品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商务代理代办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

务除外）；科技中介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情况：盛达集团于1998年注册成立，产业布局矿业开发、酒类文化、商业文旅、金

融资管等多个领域，是一家多元化综合性实业集团。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前三季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2,365,832.77 2,282,630.80

负债总额 1,061,700.51 1,016,083.86

营业收入 777,732.96 1,079,065.0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782.14 48,066.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5,291.08 246,302.33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44.88% 44.51%

流动比率 1.48 1.42

速动比率 1.17 1.0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33 0.33

2、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下称“三河华冠” ）

名称：三河华冠资源技术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及办公地点：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京哈路北45号

法定代表人：杨建明

注册资本：11,192.84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铜、铅、锌、银、金及其伴生多金属矿产的勘探和开发，并销售开发后的产品（国

家法律、法规、规章限制、禁止类项目未取得许可证前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情况：有色金属矿的开发。

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前三季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8,932.30 8,945.42

负债总额 987.23 982.85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7.49 -39.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4.50 78.36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11.05% 10.99%

流动比率 0.23 0.43

速动比率 0.23 0.43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005 0.11

盛达集团当前各类借款总余额为483,496.00万元， 未来半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177,195.00万

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为405,446.00万元。 盛达集团之一致行动人三河华冠当前各类借款总

余额为1,597.60万元，未来半年内和一年内需偿付的上述债务金额均为0.00万元。 最近一年盛达集团、三河华

冠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

诉讼或仲裁情况。

（二）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为自然人的情况

姓名 性别 国籍 住所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

控制的核心企业及

其主营业务

赵满堂 男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盛达集团实际控制人； 盛达

资源实际控制人

盛达集团： 主营矿

业开发、酒类文化、

商业文旅、 金融资

管等；

盛达资源 ：主

营有色金属矿的采

选、销售。

赵庆 男 中国 北京市东城区

盛达集团董事、 盛达资源董

事长

王小荣 男 中国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 无

上述自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如下：

1、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盛达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三、（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法人的情况”

的相关内容。

2、盛达资源主要财务数据及偿债能力指标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2025年前三季度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711,061.77 660,675.05

负债总额 333,529.92 303,958.30

营业收入 165,241.35 201,320.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263.5 39,003.5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341.85 73,057.01

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46.91% 46.01%

流动比率 0.88 0.80

速动比率 0.69 0.65

现金/流动负债比率 0.19 0.33

综合考虑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因素，目前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股东赵满堂先生、赵庆先生本次质押股份是为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融资提供担保，盛达集团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高比例质押股份原因主要是为满足其自身生产经营需要，其资信状况良

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和追加担保能力，其总体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平仓风险。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将对股价波动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将会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

措施应对风险。

3、最近一年又一期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正常的审批程

序并对外披露。 公司作为被担保方，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赵庆先生为公司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

构的融资提供了无偿的担保。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资源 公告编号：

2026-017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

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交易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

交易相关方尚需就交易细节进一步沟通商讨， 交易方案受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要求等的影响，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除已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

次交易或者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并根据中国证监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本次交易的后续审批和信息披露程序。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周清龙、马玲、陈霖、陈文林、郭福安、舒桂先、易贻辉共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四川

鸿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林矿业” ）47%股权，并拟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

金。 本次交易前，公司已取得鸿林矿业53%股权，鸿林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持有鸿林矿

业100%股权。

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历史披露情况

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2024年10月21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1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4-109）。 停牌期间， 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111）。

2024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4年10月31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2024年11月30日、2024年12月30日、2025年1月27日、2025年2月27日、2025年3月29日、2025

年5月29日、2025年6月28日、2025年7月28日、2025年8月28日、2025年9月29日、2025年10月29日、2025年11

月29日、2025年12月29日、2026年1月29日、2026年2月28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 项 的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4-134、2024-142、2025-006、2025-008、2025-012、2025-038、

2025-043、2025-045、2025-047、2025-056、2025-062、2025-072、2025-078、2026-008、2026-013）， 于

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暨未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0）。

三、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交易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交易相关方积极推进本次交易的相关工作。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等规定，聘请了相关中介机构，开展了审计、评估、尽职调查等工作，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

次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就交易细节进一步沟通商讨，公司将积极协调推进相关工

作，并与交易相关方进一步确定交易细节。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择机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后续公司将根据本次

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本次交易有关的审批决策及信息披露程序。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决策和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决策和审批通过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就交易细节进一步沟通商讨， 交易方案受交易各方成交意愿以及相关监管要求等的影

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披露的《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预案》的“重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

序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 在尚未发出股东会通知审议本次交易事项之

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本次交易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盛达金属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0

号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万润科技” ）分别于2025年4月24日、2025年5月1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含目前及未来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和

控股子公司，以下合称“子公司” ）向银行、融资租赁公司、合作方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30亿元（不含已生效未到期的额度），综合授信额度项下业务范围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承兑汇票及贴

现、保函、票据池、信用证、融资租赁、外汇衍生产品等，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同意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12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70%以下（含）的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9亿元、公司及子公司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4亿元；

在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各主体之间的担保额度可以调剂使用；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

为准；对同一授信业务提供的担保额度不重复计算；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

额度；该额度可滚动循环使用。

在上述综合授信及担保总额度内，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具体授信及担保事宜、

在上述担保总额度范围内对公司向子公司、子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向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总裁

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经合法授权的代理人办理授信和担保事宜。 本次授权事项的授权期

限与本次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议案有效期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2025年5月17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外部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19号）、《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号）。

二、授信及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近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 ）签署《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向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申请人民币2亿元借款，期限12个月。 同时，公司全资子公

司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润光电” ）与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由恒润光电

为公司本次申请借款向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任一时点恒润光电向工商银行武汉江汉

支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万润”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硚口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 ）签署的《授信额度协议》，长江万润向中国银行武汉

硚口支行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授信额度，期限自上述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27年3月26日止。 同时，公司与中

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由公司为长江万润本次申请授信额度向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

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任一时点公司向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提供担保的融资本金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发生额为准。

上述授信和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内，并已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2年12月13日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845,302,544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光明区凤凰街道塘家社区光侨大道2519号万润大厦1201

法定代表人：龚道夷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LED、半导体存储器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务、综合能源服务及广告传媒业务。

万润科技单体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3,255,887,140.51 2,733,427,625.99

负债总额（元） 1,851,225,080.46 1,344,972,652.14

净资产（元） 1,404,662,060.05 1,388,454,973.85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681,994,053.50 480,122,208.87

利润总额（元） 6,318,816.57 -23,037,711.04

净利润（元） 6,755,678.18 -36,245,058.87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9年9月1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红卫路街道临江大道858号青山数谷4、5、16-22层工位22层3228号

法定代表人：何克红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系公司一级全资子公司。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新一代信息技术业务。

长江万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04,065,712.41 67,996,720.90

负债总额（元） 184,302,217.15 52,292,728.67

净资产（元） 19,763,495.26 15,703,992.23

项目 2024年度（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371,715,604.83 275,416,382.68

利润总额（元） 5,823,366.55 1,151,228.03

净利润（元） 4,059,503.03 852,881.28

上述被担保人无外部评级，且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恒润光电与工商银行武汉江汉支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江汉支行

债务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人：广东恒润光电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租借重量溢短

费、汇率损失、因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

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或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武汉硚口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硚口支行

债务人：湖北长江万润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具体内容以签订

的合同为准。

保证期间：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合同为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处于有效期内的担保总额为31.20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68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01.97%；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0元。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之情形。

六、备查文件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授信额度协议》《保证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75

证券简称：超颖电子 公告编号：

2026-013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百花路19号锦江都城酒店（奥体中心百花园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7,044,954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88.56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铭宏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本次

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6人；

2、董事会秘书陈人群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024,954 99.9948 14,600 0.0037 5,400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就子公司Dynamic� Technology� Manufacturing� (Thailand)� Co.,� Ltd.的金融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022,254 99.9941 16,800 0.0043 5,900 0.0016

3、议案名称：关于募投项目结项暨使用节余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029,154 99.9959 8,900 0.0022 6,900 0.001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就子公司

Dynamic�

Technology�

Manufactur-

ing� (Thailand) �

Co., � Ltd.的金

融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10,744,635 99.7891 16,800 0.1560 5,900 0.0549

3

关于募投项目

结项暨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及

超募资金投资

建设新项目的

议案

10,751,535 99.8532 8,900 0.0826 6,900 0.064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议案2和议案3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2、议案2和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梦婕、张芷涵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中国法律法规和《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参

与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175

证券简称：超颖电子 公告编号：

2026-012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7日（星期二）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6年03月30日（星期一）至04月03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dynamicpcb.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6年3月31日发布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为便

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6年04月07日（星期

二）11:00-12:00举行2025年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

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04月07日 （星期二）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黄铭宏先生

董事会秘书：陈人群先生

财务总监：邱垂明先生

独立董事：李岱隆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6年04月07日 （星期二）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6年03月30日（星期一）至04月03日 （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

或通过公司邮箱investor@dynamicpcb.cn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人群

电话：0714-3861688

邮箱：investor@dynamicpcb.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超颖电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688176

证券简称：亚虹医药 公告编号：

2026-009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非独立董事李显显先

生的《辞任报告》，因个人原因，李显显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离任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李显显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其辞任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

起生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一）辞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

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李显显 董事

2026年3月

27日

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

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任

否 否

（二）辞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李显显先生的离任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

事会的正常运行，李显显先生的辞任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显显

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显显先生已确认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公开承诺事项，亦无任何事项需

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公司及董事会对于李显显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亚虹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26-013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前期中标项目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项目概况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2025年7月10日披露了全资子公司

Jereh� Oil� &� Gas� Engineering� Corporation（杰瑞石油天然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杰瑞油气工

程” ） 收到业主方Sonatrach� SPA（阿尔及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以下简称 “Sonatrach” ） 发送的EPC�

Realization� of� The� Rhourde� Nouss� Boosting� Project（侯德努斯天然气增压站总承包工程项目，以

下简称“本项目” ）的项目授标函，具体情况请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项目授

标函的自愿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

二、项目进展情况

近日， 杰瑞油气工程收到Sonatrach通知， 本项目此次招标取消，Sonatrach将对本项目进行重新评

估，并重新发起招标程序。

经公司向Sonatrach了解， 此次取消项目招标的主要原因系原招标所依据的气田重要数据的采集时

间过早，现阶段相关数据已发生变化，Sonatrach正在对相关气田进行重新评估，并将重新发起招标。

三、对公司的影响

杰瑞油气工程自取得本项目授标函以来，与业主方Sonatrach保持沟通，积极推动项目相关工作，但

截止目前尚未签署正式合同。 本项目招标取消系Sonatrach基于项目自身情况所做出的决定，而非公司经

营资质、履约能力变化所导致的，不会影响公司其他项目的正常执行，不会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公司后续将密切跟踪本项目的重新招标情况并积极参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382

证券简称：海阳科技 公告编号：

2026-015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3月27日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

了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上述人员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并完成高级管

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陆信才先生

2、董事会成员：陆信才先生、陈建新先生、吉增明先生、王伟先生、梅震先生、刘荣喜先生（职工代表董

事）、张博明先生（独立董事）、汪晓东先生（独立董事）、彭凯先生（独立董事）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自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简历具体详见附

件。

二、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战略与ESG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

成员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组成情况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三人：陆信才先生、张博明先生、陈建新先生，召集人由陆信才先生担任；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彭凯先生、汪晓东先生、陆信才先生，召集人由彭凯先生担任；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张博明先生、彭凯先生、吉增明先生，召集人由张博明先生担任；

4、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汪晓东先生、张博明先生、陆信才先生，召集人由汪晓东先生担任。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中独立董事过半数并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

集人彭凯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一）总经理：陈建新先生

（二）副总经理：吉增明先生、王伟先生

（三）财务总监：王伟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

（五）证券事务代表：沈月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具体详见附件。

四、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江苏省泰州市海阳西路122号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225300

联系邮箱：haiyang_pa6@pa6.com.cn

联系电话：0523-86559771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附件：

1.陆信才先生

陆信才先生，出生于1952年4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师，苏商

会副会长、海陵区人大代表。 现任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

事长。

截至目前，陆信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47.36万股，通过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291.81万股， 通过华泰海阳科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6.25万股，为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 董事长； 与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陈建新先生

陈建新先生，出生于1965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 现任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海阳科技（江苏）研究院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截至目前，陈建新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95.90万股，通过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173.97万股， 通过华泰海阳科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6.25万股，为

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吉增明先生

吉增明先生，出生于1973年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海阳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苏同欣化纤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总经理，江苏华恒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目前，吉增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13.98万股，通过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95.41万股，通过华泰海阳科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30万股，为公司

共同实际控制人之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除公司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外的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王伟先生

王伟先生，出生于1978年9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董办主任、总经办主任、法务部主任，江苏海阳锦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王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3.19万股，通过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39.28万股，通过华泰海阳科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01万股，为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5.梅震先生

梅震先生，出生于1975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第七届理事会副会长，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锦纶

分会会长，福州市第十六届人大代表。

截至目前，梅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除在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恒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

裁职务外，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

6.张博明先生

张博明先生，出生于1966年10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学专业博士。 现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贤材技术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泰安市

捷宜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截至目前，张博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7.汪晓东先生

汪晓东先生，出生于1967年8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九三学社社员，北京化工大学高分子材料

专业博士。 现任北京化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瑞丰玥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山东玉马遮阳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江苏万纳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作为威海市产业工程特聘专家担任山东威海

联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顾问。

截至目前，汪晓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8.彭凯先生

彭凯先生，出生于1987年7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财务学博士。 中国注册会计师

（非执业），现任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截至目前，彭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9.刘荣喜先生

刘荣喜先生，出生于1970年11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2006年7月至2019年3月，历任

江苏海阳化纤有限公司品保员、车间主任；2019年3月至2025年3月，任海阳科技（江苏）研究院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2020年1月至2025年12月19日，任海阳科技监事；现任海阳科技技术处处长、工会主席。

截至目前，刘荣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4.93万股，通过赣州诚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

股份16.84万股，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

10.沈月女士

沈月女士，出生于1988年12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现任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沈月女士通过华泰海阳科技家园1号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7.55万股，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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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3月27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海阳西路122号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633,31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6.07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陆信才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王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选举陆信才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01,446,356 99.8160 是

1.02

选举陈建新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01,440,350 99.8101 是

1.03

选举吉增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101,439,746 99.8095 是

1.04

选举王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1,450,780 99.8204 是

1.05

选举梅震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01,442,944 99.8126 是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选举张博明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1,442,493 99.8122 是

2.02

选举汪晓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1,442,347 99.8121 是

2.03

选举彭凯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01,439,740 99.809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选举陆信才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9,280,215 98.0252

1.02

选举陈建新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9,274,209 97.9617

1.03

选举吉增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9,273,605 97.9554

1.04

选举王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284,639 98.0719

1.05

选举梅震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276,803 97.9891

2.01

选举张博明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76,352 97.9844

2.02

选举汪晓东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76,206 97.9828

2.03

选举彭凯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273,599 97.95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2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详见本公告之“二、（二）涉及重大事项，5%

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 经本次股东会累积投票选举通过，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和独立

董事。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律师：柏德凡、孔莹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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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6年3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3月27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书面通知或专人送达形式发出，因本次会

议事项特殊，已征求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一致

推举陆信才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陆信才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如下：

（1）战略与ESG委员会成员三人：陆信才先生、张博明先生、陈建新先生，召集人由陆信才先生担任；

（2）审计委员会成员三人：彭凯先生、汪晓东先生、陆信才先生，召集人由彭凯先生担任；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三人：张博明先生、彭凯先生、吉增明先生，召集人由张博明先生担任；

（4）提名委员会成员三人：汪晓东先生、张博明先生、陆信才先生，召集人由汪晓东先生担任。

专门委员会的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陈建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

生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议案事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聘任财务总监的事项进行了审查

并审议通过，均同意提交至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吉增明为公司副总经理，王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沈月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决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海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8日


